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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办通〔2019〕78 号

中共新平县委办公室
新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调整扬武镇机构设置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党委（党工委）、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委和县

级国家机关各部、委、办、局，各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印发〈关于市县机构改革的总体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云办发〔2018〕

46 号）和《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、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〈新平县机构改革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玉室字〔2019〕9 号）

精神，经县委、县政府批准，现将调整扬武镇机构设置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机构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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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综合办公室

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要求，调整设置综合办公室，构建系统

完备、科学规范、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。扬武镇设置 5 个综

合办公室。

1．综合管理办公室。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。承担文电、

会务、政务信息、安全、保密、信访、政务公开、信息化、督查

督办、档案管理、后勤和财务管理等工作。会同人大、政协、人

民武装开展相关工作。负责法治建设、平安建设、社会治安综合

治理、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处置等工作。

2．党建工作办公室。承担党的建设、意识形态、纪律教育、

宣传教育、外事统战、民族宗教、基层政权建设等工作，统筹推

进区域化党建，加强农村、社区、学校、医疗卫生单位、非公有

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；负责组织开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、

精神文明建设；负责组织、干部人事、机构编制等工作，会同工

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群团组织开展相关工作。负责党代表联络工

作。负责驻村工作队员、村（社区）及村（社区）干部考核和管

理工作。

3．区域发展与乡村振兴办公室。负责经济发展计划、生态

环境建设、农村土地承包管理、林权管理、水利建设与管理、农

村经济经营管理、农民负担监督、招商引资、企业管理、统计、

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、交通管理、食品安全、市场监管等工作。

负责城乡统筹综合协调工作。组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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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，负责统筹协调推进乡村产业建设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、农村

公共服务、农村文化、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等乡村振兴各项

工作。

4．社会事务办公室。负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民政、退

役军人、残联、老龄、关心下一代、卫生健康、教育、科技、文

化、体育、广播电视和村（社区）建设等管理工作。

5．扶贫开发办公室。贯彻执行扶贫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

求，负责扶贫项目组织实施、扶贫资金监督管理、建档立卡贫困

户管理、扶贫数据统计等工作。

（二）事业单位

坚持政事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，综合设置事业单位。

扬武镇设置 7 个事业单位，为财政全额拨款股级公益一类事业单

位，不再保留其他事业单位的牌子、印章和法人资格。

1．党群服务中心。承担服务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功能，做

好区域化党建的日常组织、协调、联络和服务工作，为区域化党

组织、党员及有需求的单位和群众提供各类服务和资源保障。组

织开展面向党员和群众的服务，集中受理为民服务事项，代办需

上级审批的事项，为群众提供咨询服务。

2．宣传文化服务中心。负责宣传、文化、旅游、科教、广

播、电视、电影、群众性体育等服务工作。

3．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心。负责城乡规划、项目建设、

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、园林绿化、公用设施建设维护与管理、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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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环境整治、道路交通维护与管理等服务性工作。

4．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。承担农业、林业、水利、农业

机械、畜牧兽医、烤烟生产、农业综合开发等基层农业技术推广、

动植物疫病防控防治、农产品质量检测等服务性工作。承担农田

建设、农村能源、农业环境保护和农业农村信息服务等工作。负

责村（社区）集体“三资”委托代理服务。负责专业合作社、“一

事一议”等项目申报。负责防汛抗旱、气象灾害、防震减灾等服

务工作。

5．社会保障服务中心。负责人力资源开发、劳动力技能培

训与转移、就业、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障、社会救助、民政事务、

失业保障、退役军人服务等服务性工作。

6．综治中心。负责来信来访、矛盾纠纷排查化解、治安防

控体系建设、基层平安创建、网格化服务、维护社会稳定的技术

支撑和服务性工作。

7．财政所。执行各项财税政策和财务会计制度，承担组织

财政收入、编制财政预决算草案、惠农政策资金兑付管理、财政

资金监管、国有（集体）资产管理和组织财政收入入库等职责。

二、人员编制

扬武镇共核定行政编制 25 名。核定扬武镇领导职数 11名，

主要用于配备党委书记、人大主席、镇长、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

记、副镇长、武装部长、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等。工会、共青团、

妇联等职务按有关规定配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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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武镇共核定事业编制 50 名，其中：党群服务中心 3 名，

设主任 1 名；宣传文化服务中心 3 名，设主任 1 名；规划建设和

环境保护中心 7 名，设主任 1 名，副主任 2 名；农业农村综合服

务中心 23 名，设主任 1 名，副主任 3 名；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6

名，设主任 1 名，副主任 1 名；综治中心 3 名，设主任 1 名；财

政所 5 名，设所长 1 名（副科级），副所长 1 名。

中共新平县委办公室

新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3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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